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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 以 下 附 錄 節 錄 自 國 家 税 務 總 局 網 站 ， 全 文 可 參 閱  

http://www.chinatax.gov.cn/n2226/n2271/n2272/c593215/content.html)  

 

附 錄附 錄附 錄附 錄     

 

国 家 税 务 总 局国 家 税 务 总 局国 家 税 务 总 局国 家 税 务 总 局     

    

关 于 出 口 货 物 劳 务 增 值 税 和 消 费 税 有 关 问 题 的 公 告关 于 出 口 货 物 劳 务 增 值 税 和 消 费 税 有 关 问 题 的 公 告关 于 出 口 货 物 劳 务 增 值 税 和 消 费 税 有 关 问 题 的 公 告关 于 出 口 货 物 劳 务 增 值 税 和 消 费 税 有 关 问 题 的 公 告     

国 家 税 务 总 局 公 告国 家 税 务 总 局 公 告国 家 税 务 总 局 公 告国 家 税 务 总 局 公 告 2 0 1 32 0 1 32 0 1 32 0 1 3 年 第年 第年 第年 第 6 56 56 56 5 号号号号     

 

 

  为 进 一 步 规 范 管 理 ， 准 确 执 行 出 口 货 物 劳 务 税 收 政 策 ， 现 就 出 口 货 物

劳 务 增 值 税 和 消 费 税 有 关 问 题 公 告 如 下 ：  

 

  一 、 出 口 企 业 或 其 他 单 位 申 请 注 销 退 （ 免 ） 税 资 格 认 定 ， 如 向 主 管 税

务 机 关 声 明 放 弃 未 申 报 或 已 申 报 但 尚 未 办 理 的 出 口 退 （ 免 ） 税 并 按 规 定 申

报 免 税 的 ， 视 同 已 结 清 出 口 退 税 税 款 。  

 

  因 合 并 、 分 立 、 改 制 重 组 等 原 因 申 请 注 销 退 （ 免 ） 税 资 格 认 定 的 出 口

企 业 或 其 他 单 位 （ 以 下 简 称 注 销 企 业 ） ， 可 向 主 管 税 务 机 关 申 报 《 申 请 注

销 退 （ 免 ） 税 资 格 认 定 企 业 未 结 清 退 （ 免 ） 税 确 认 书 》 （ 附 件 1 ） ， 提 供

合 并 、 分 立 、 改 制 重 组 企 业 决 议 、 章 程 、 相 关 部 门 批 件 及 承 继 注 销 企 业 权

利 和 义 务 的 企 业 （ 以 下 简 称 承 继 企 业 ） 在 注 销 企 业 所 在 地 的 开 户 银 行 、 账

号 ， 经 主 管 税 务 机 关 确 认 无 误 后 ， 可 在 注 销 企 业 结 清 出 口 退 （ 免 ） 税 款 前

办 理 退 （ 免 ） 税 资 格 认 定 注 销 手 续 。 注 销 后 ， 注 销 企 业 的 应 退 税 款 由 其 主

管 税 务 机 关 退 还 至 承 继 企 业 账 户 ， 如 发 生 需 要 追 缴 多 退 税 款 的 向 承 继 企 业

追 缴 。  

 

  二 、 出 口 企 业 或 其 他 单 位 可 以 放 弃 全 部 适 用 退 （ 免 ） 税 政 策 出 口 货 物

劳 务 的 退 （ 免 ） 税 ， 并 选 择 适 用 增 值 税 免 税 政 策 或 征 税 政 策 。 放 弃 适 用 退

（ 免 ） 税 政 策 的 出 口 企 业 或 其 他 单 位 ， 应 向 主 管 税 务 机 关 报 送 《 出 口 货 物

劳 务 放 弃 退 （ 免 ） 税 声 明 》 （ 附 件 2 ） ， 办 理 备 案 手 续 。 自 备 案 次 日 起 3 6

个 月 内 ， 其 出 口 的 适 用 增 值 税 退 （ 免 ） 税 政 策 的 出 口 货 物 劳 务 ， 适 用 增 值

税 免 税 政 策 或 征 税 政 策 。  

 

  三 、 从 事 进 料 加 工 业 务 的 生 产 企 业 ， 因 上 年 度 无 海 关 已 核 销 手 （ 账 ）

册 不 能 确 定 本 年 度 进 料 加 工 业 务 计 划 分 配 率 的 ， 应 使 用 最 近 一 次 确 定 的

“ 上 年 度 已 核 销 手 （ 账 ） 册 综 合 实 际 分 配 率 ” 作 为 本 年 度 的 计 划 分 配 率 。  

 

  生 产 企 业 在 办 理 年 度 进 料 加 工 业 务 核 销 后 ， 如 认 为 《 生 产 企 业 进 料 加

工 业 务 免 抵 退 税 核 销 表 》中 的 “ 上 年 度 已 核 销 手（ 账 ）册 综 合 实 际 分 配 率 ”

与 企 业 当 年 度 实 际 情 况 差 别 较 大 的 ， 可 在 向 主 管 税 务 机 关 提 供 当 年 度 预 计

的 进 料 加 工 计 划 分 配 率 及 书 面 合 理 理 由 后 ， 将 预 计 的 进 料 加 工 计 划 分 配 率

作 为 该 年 度 的 计 划 分 配 率 。  

 

  四 、 出 口 企 业 将 加 工 贸 易 进 口 料 件 ， 采 取 委 托 加 工 收 回 出 口 的 ， 在 申

报 退 （ 免 ） 税 或 申 请 开 具 《 来 料 加 工 免 税 证 明 》 时 ， 如 提 供 的 加 工 费 发 票

不 是 由 加 工 贸 易 手 （ 账 ） 册 上 注 明 的 加 工 单 位 开 具 的 ， 出 口 企 业 须 向 主 管

税 务 机 关 书 面 说 明 理 由 ， 并 提 供 主 管 海 关 出 具 的 书 面 证 明 。 否 则 ， 属 于 进

料 加 工 委 托 加 工 业 务 的 ， 对 应 的 加 工 费 不 得 抵 扣 或 申 报 退 （ 免 ） 税 ； 属 于

来 料 加 工 委 托 加 工 业 务 的 ， 不 得 申 请 开 具 《 来 料 加 工 免 税 证 明 》 ， 相 应 的

加 工 费 不 得 申 报 免 税 。  

 

  五 、 出 口 企 业 报 关 进 入 国 家 批 准 的 出 口 加 工 区 、 保 税 物 流 园 区 、 保 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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港 区 、 综 合 保 税 区 、 珠 澳 跨 境 工 业 区 （ 珠 海 园 区 ） 、 中 哈 霍 尔 果 斯 国 际 边

境 合 作 中 心 （ 中 方 配 套 区 域 ） 、 保 税 物 流 中 心 （ B 型 ） （ 以 下 统 称 特 殊 区

域 ）并 销 售 给 特 殊 区 域 内 单 位 或 境 外 单 位 、 个 人 的 货 物 ， 以 人 民 币 结 算 的 ，

可 申 报 出 口 退 （ 免 ） 税 ， 按 有 关 规 定 提 供 收 汇 资 料 时 ， 可 以 提 供 收 取 人 民

币 的 凭 证 。  

 

  六 、 出 口 企 业 或 其 他 单 位 申 报 对 外 援 助 出 口 货 物 退 （ 免 ） 税 时 ， 不 需

要 提 供 商 务 部 批 准 使 用 援 外 优 惠 贷 款 的 批 文 （ “ 援 外 任 务 书 ” ） 复 印 件 和

商 务 部 批 准 使 用 援 外 合 资 合 作 项 目 基 金 的 批 文（ “ 援 外 任 务 书 ” ）复 印 件 。 

 

  七 、 生 产 企 业 外 购 的 不 经 过 本 企 业 加 工 或 组 装 ， 出 口 后 能 直 接 与 本 企

业 自 产 货 物 组 合 成 成 套 产 品 的 货 物 ， 如 配 套 出 口 给 进 口 本 企 业 自 产 货 物 的

境 外 单 位 或 个 人 ， 可 作 为 视 同 自 产 货 物 申 报 退 （ 免 ） 税 。 生 产 企 业 申 报 出

口 视 同 自 产 的 货 物 退 （ 免 ） 税 时 ， 应 按 《 生 产 企 业 出 口 视 同 自 产 货 物 业 务

类 型 对 照 表 》 （ 附 件 3 ） ， 在 《 生 产 企 业 出 口 货 物 免 、 抵 、 退 税 申 报 明 细

表 》 的 “ 业 务 类 型 ” 栏 内 填 写 对 应 标 识 ， 主 管 税 务 机 关 如 发 现 企 业 填 报 错

误 的 ， 应 及 时 要 求 企 业 改 正 。  

 

  八 、 出 口 企 业 或 其 他 单 位 出 口 适 用 增 值 税 免 税 政 策 的 货 物 劳 务 ， 在 向

主 管 税 务 机 关 办 理 增 值 税 、 消 费 税 免 税 申 报 时 ， 不 再 报 送 《 免 税 出 口 货 物

劳 务 明 细 表 》 及 其 电 子 数 据 。 出 口 货 物 报 关 单 、 合 法 有 效 的 进 货 凭 证 等 留

存 企 业 备 查 的 资 料 ， 应 按 出 口 日 期 装 订 成 册 。  

 

  九 、 以 下 出 口 货 物 劳 务 应 按 照 下 列 规 定 留 存 备 查 合 法 有 效 的 进 货 凭

证 ：  

 

  （ 一 ） 出 口 企 业 或 其 他 单 位 从 依 法 拍 卖 单 位 购 买 货 物 出 口 的 ， 将 与 拍

卖 人 签 署 的 成 交 确 认 书 及 有 关 收 据 留 存 备 查 ；  

  （ 二 ） 通 过 合 并 、 分 立 、 重 组 改 制 等 资 产 重 组 方 式 设 立 的 出 口 企 业 或

其 他 单 位 ， 出 口 重 组 前 的 企 业 无 偿 划 转 的 货 物 ， 将 资 产 重 组 文 件 、 无 偿 划

转 的 证 明 材 料 留 存 备 查 。  

 

  十 、 出 口 企 业 或 其 他 单 位 按 照 《 国 家 税 务 总 局 关 于 〈 出 口 货 物 劳 务 增

值 税 和 消 费 税 管 理 办 法 〉有 关 问 题 的 公 告 》（ 国 家 税 务 总 局 公 告 2 0 1 3 年 第

1 2 号 ） 第 二 条 第 （ 十 八 ） 项 规 定 申 请 延 期 申 报 退 （ 免 ） 税 的 ， 如 省 级 税 务

机 关 在 免 税 申 报 截 止 之 日 后 批 复 不 予 延 期 ， 若 该 出 口 货 物 符 合 其 他 免 税 条

件 ， 出 口 企 业 或 其 他 单 位 应 在 批 复 的 次 月 申 报 免 税 。 次 月 未 申 报 免 税 的 ，

适 用 增 值 税 征 税 政 策 。  

 

  十 一 、 委 托 出 口 的 货 物 ， 委 托 方 应 自 货 物 报 关 出 口 之 日 起 至 次 年 3 月

1 5 日 前 ， 凭 委 托 代 理 出 口 协 议 （ 复 印 件 ） 向 主 管 税 务 机 关 报 送 《 委 托 出 口

货 物 证 明 》 （ 附 件 4 ） 及 其 电 子 数 据 。 主 管 税 务 机 关 审 核 委 托 代 理 出 口 协

议 后 在 《 委 托 出 口 货 物 证 明 》 签 章 。  

 

  受 托 方 申 请 开 具 《 代 理 出 口 货 物 证 明 》 时 ， 应 提 供 规 定 的 凭 证 资 料 及

委 托 方 主 管 税 务 机 关 签 章 的 《 委 托 出 口 货 物 证 明 》 。  

 

  十 二 、 外 贸 企 业 出 口 视 同 内 销 征 税 的 货 物 ， 申 请 开 具 《 出 口 货 物 转 内

销 证 明 》 时 , 需 提 供 规 定 的 凭 证 资 料 及 计 提 销 项 税 的 记 账 凭 证 复 印 件 。  

 

  主 管 税 务 机 关 在 审 核 外 贸 企 业 《 出 口 货 物 转 内 销 证 明 申 报 表 》 时 ， 对

增 值 税 专 用 发 票 交 叉 稽 核 信 息 比 对 不 符 ， 以 及 发 现 提 供 的 增 值 税 专 用 发 票

或 者 其 他 增 值 税 扣 税 凭 证 存 在 以 下 情 形 之 一 的 ， 不 得 出 具 《 出 口 货 物 转 内

销 证 明 》 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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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（ 一 ） 提 供 的 增 值 税 专 用 发 票 或 海 关 进 口 增 值 税 专 用 缴 款 书 为 虚 开 、

伪 造 或 内 容 不 实 ；  

  （ 二 ） 提 供 的 增 值 税 专 用 发 票 是 在 供 货 企 业 税 务 登 记 被 注 销 或 被 认 定

为 非 正 常 户 之 后 开 具 ；  

  （ 三 ） 外 贸 企 业 出 口 货 物 转 内 销 时 申 报 的 《 出 口 货 物 转 内 销 证 明 申 报

表 》 的 进 货 凭 证 上 载 明 的 货 物 与 申 报 免 退 税 匹 配 的 出 口 货 物 报 关 单 上 载 明

的 出 口 货 物 名 称 不 符 。 属 同 一 货 物 的 多 种 零 部 件 合 并 报 关 为 同 一 商 品 名 称

的 除 外 ；  

  （ 四 ） 供 货 企 业 销 售 的 自 产 货 物 ， 其 生 产 设 备 、 工 具 不 能 生 产 该 种 货

物 ；  

  （ 五 ） 供 货 企 业 销 售 的 外 购 货 物 ， 其 购 进 业 务 为 虚 假 业 务 ；  

  （ 六 ） 供 货 企 业 销 售 的 委 托 加 工 收 回 货 物 ， 其 委 托 加 工 业 务 为 虚 假 业

务 。  

 

  主 管 税 务 机 关 在 开 具 《 出 口 货 物 转 内 销 证 明 》 后 ， 发 现 外 贸 企 业 提 供

的 增 值 税 专 用 发 票 或 者 其 他 增 值 税 扣 税 凭 证 存 在 以 上 情 形 之 一 的 ， 主 管 税

务 机 关 应 通 知 外 贸 企 业 将 原 取 得 的 《 出 口 货 物 转 内 销 证 明 》 涉 及 的 进 项 税

额 做 转 出 处 理 。  

 

  十 三 、 出 口 企 业 按 规 定 向 国 家 商 检 、 海 关 、 外 汇 管 理 等 对 出 口 货 物 相

关 事 项 实 施 监 管 核 查 部 门 报 送 的 资 料 中 ， 属 于 申 报 出 口 退 （ 免 ） 税 规 定 的

凭 证 资 料 及 备 案 单 证 的 ， 如 果 上 述 部 门 或 主 管 税 务 机 关 发 现 为 虚 假 或 其 内

容 不 实 的 ， 其 对 应 的 出 口 货 物 不 适 用 增 值 税 退 （ 免 ） 税 和 免 税 政 策 ， 适 用

增 值 税 征 税 政 策 。 查 实 属 于 偷 骗 税 的 按 照 相 应 的 规 定 处 理 。  

 

  十 四 、 本 公 告 自 2 0 1 4 年 1 月 1 日 起 执 行 。  

 

  特 此 公 告 。  

 

 

  附 件 ：  1 . 申 请 注 销 退 （ 免 ） 税 资 格 认 定 企 业 未 结 清 退 （ 免 ） 税 确 认 书  

      2 . 出 口 货 物 劳 务 放 弃 退 （ 免 ） 税 声 明  

3 . 生 产 企 业 出 口 视 同 自 产 货 物 业 务 类 型 对 照 表  

    4 . 委 托 出 口 货 物 证 明  

 

国 家 税 务 总 局  

2 0 1 3 年 1 1 月 1 3 日  

 

 

分 送 ： 各 省 、 自 治 区 、 直 辖 市 和 计 划 单 列 市 国 家 税 务 局 、 地 方 税 务 局 。  


